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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理论基础、
现实需求及实现路径

陈 融

[摘 要]作为新时期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的

价值具有很大程度的精神契合。入法入规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传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引领

立法的方向和品质，并对法律的遵守和适用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现有法律法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导向、践行和保障等方面还有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必须遵循法律至上科学立法的准则，以

问题为导向选好立法重点领域，充分利用目的性原则性条款，保障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将核心价值观贯穿

立法、修法、废法、释法及司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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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当前法

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重大课题。不过，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法规在意识范畴、作用方

式、调整范围等方面都有差异，我们可根据文

件精神、法理学原理及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现

状，重点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

义法的理论基础、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需要

说明的是，我们在使用“融入立法修法”“入法”

及“入法入规”等术语时，“法”包括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法律解释、

公共政策等规范性依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样的

定位已经表明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之间

的精神契合，也为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奠

定了基础。

（一）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基础及其与法治

的价值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1]

作为对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

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

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体现了国家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目标价值，体

现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

传统治国理念，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

益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是国家社会治理制度安排的价值标

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在与国家、

社会及他人相处中的价值准则。可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是道德与

法律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及哲学领域的

经典议题。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

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导向，将法律定位为“一

项有目的的事业，其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

工作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3](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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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符合自然法德性的实在法不被认可为

真正的法律，即“恶法非法”。与自然法观点相

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虽然不否认道德对法律

发展的影响，但主张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

即“恶法亦法论”。中国古代秦晋法家采取的是

极端实证主义法律观，以国家为本位，建立了功

利主义的“信偿必罚”机制，主张“专任刑法”“严

峻刑法”，不谈道德追求或个人权利，不注重制

度的反思理性，以“法、术、势”相结合作为其思

想归宿。历史证明，古代的法家“法治”本质上

是君主专制政体下没有生命力的“法治”。

纵观人类法律文明史，自然法理念一直引

导法律的主线沿着道德境界前行。社会主义

法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社会治理为本位。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其他类型的现代法治一样，

对法律的认知皆有善恶之别，并有价值保护的

制度基点。“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

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

所自觉遵行。”[4]法的价值，常规意义上是指法的

“目的价值”，即法能够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支持、保护或促进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的价值要素常被归纳为秩序、自由、平等、和谐、

人权、正义等。[5]显然，以“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表达与精神传递，与社

会主义法的价值具有很大程度的精神契合。

（二）入法入规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传播、培育和践行

入法入规对核心价值观本身的意义甚为重

大。首先，可实现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突破。

法律是经过法定程序形成的体现人民意志的

“国家意志”，有法定的公布和宣传方式，有强大

的机构组织力量保证其运行和实施。法律所具

有的最高权威性和国家性将有助于社会对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核心价值观将借助法律载体从

道德教养上升到刚性责任，并从立法扩展到执

法、司法、守法等法治运行体系，最终达到“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

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6](p.42)其次，可

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制度保障。法

律通过设定权利义务对人们的行为予以指引、

评价、预测或禁止，进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效

果。借助法律的规范性和威慑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后，对个体行为及社会风尚的导

向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影响将大大增强，其功

能将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通过）通过保护慈善

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

者的合法权益，必将直接有助于人民群众将文

明、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引领和保障

习近平一直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中国古代的德治强

调“仁义礼智信”等纲常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中的地位。今天的德治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规则治理中发挥作用。核心价值观入

法入规，有助于社会主义法律及法治建设吸收

充沛的道德滋养，为德法共治提供制度依托。

首先，核心价值观引领立法的精神和品

质。“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8]法学史上关于法治的最早定义强调了

“良法”先行的理念，“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

成立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

律又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9](p.199)“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

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

法质量这个关键。”[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

应该是“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

意志、得到人民拥护”。[8]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是塑造社会主义“良法”的必经之路，也从源头

上赋予法治鲜明的价值导向。作为法律制度

的检验标准和思想源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导

立法者发现现有规范的瑕疵，并促进法律理念

及制度的完善。

其次，核心价值观可促进法律的遵守和适

用。法律得以遵守和实施是法律的预期目标

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人们守法的现实根据

和理由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出于契约式的利益

和信用的考虑，可能是对法律强制力的敬畏，

可能面临社会合作机制带来的压力，还可能源

于遵守社会规则的心理惯性。[10](pp.203-204)无论如

何，当人们信任法律，把守法义务当作道德义

务、法律要求转化成内心自觉时，法律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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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调整效果即达到理想状态。守法自觉

性的提升依赖两方面因素：一是法律的优良品

质，“我们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迫遵

守法律，而是因为我们感到遵守法律是正确

的”。[11](p.20)二是对公民的道德教化。古代西方

法治文明中，守法被视为公民的教养和美德，守

法本质上是培养与法律的普遍公正观念相适应

的情感和气质。[12](p.114)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的突出特点是以美德滋养法律的运行，重以德

化民、德主刑辅，正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学而》）。基于中外法治文明经验以及

当前现实，习近平提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

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4]

二、当前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的现实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第二次会议宣告“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前我国已

有庞大的法律法规体系。①但是，同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要求相比，现有法律法规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还有差距，对价值

的导向、践行和保障等方面还有不足。因此，

当前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一）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的导向不够

鲜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表达了国家的价值目标。《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也明确宣布“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但是，目

前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不够鲜

明。例如，财税法以财税的收支及管理关系为

调整对象，服务于国家财政筹集与宏观调控之

目的。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面临财政收

入降速、公共服务支出扩大的现实，足够的财

力保障是政权稳定、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强”

价值观应该是财税法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

税源稳定、税负合理、征管有效。但事实上财

税法中有违“富强”价值观的制度瑕疵甚多。

突出的是，我国目前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

税收明显不足，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阻滞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也导致我国地方政府

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的依赖程度

较高，由此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税面

狭窄是我国房地产税财政筹集能力弱的重要

原因。当前与房地相关的主要税种中，只有耕

地占用税的征税对象包括了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的耕地。其他税种，包括土地使用税、房

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都不涉及农村集体土

地的占有或转让。房地产税的城乡“二元制”

同时形成了房地产在城乡之间的市场鸿沟，给

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进一步

影响文明、和谐、公平等价值观的实现。

（二）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不充分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回答了我们建设

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党的

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6](p.49)然而，关于社会

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庞大，对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还有待提升。

首先，部分规范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

高。某些领域法规缺位或者规范依据的法律

效力层级不高，有违“法治”要求。例如，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即

“一税一法”原则，要求国家开征任何税种都必

须以法律作出专门规定才能实施。不过，我国

当前财税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依然是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以下层级的规范性法律

文件，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数量甚少。我国目前常规性税种有15个，然而

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

①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在2018年8月19日的检索，我国目前的有效法律渊源的数据如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046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286部，司法解释5206条，部门规章2099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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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环境资源保护法》4部法律，其他税种的开

征依据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税收法

治化水平不足影响“富强、和谐、民主”等价值

观目标的实现。这就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

是税收优惠项目繁多杂乱，进而影响财政收入

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税负的不公平，导致原本

统一的市场形成一个个的税收洼地，扰乱市场

对资源的配置。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报告论及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

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二是非税收入在财政

收入中占比偏高，“2012—2015年国家非税收

入年均增长 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

7.5%”。[14]财政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国家

“富强”与“和谐”，对个人及企业的权利带来隐

患。虽然2016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非税收入

管理办法》对地方“费权”有所约束，但是非税

收入法治化管理亟待增强。

其次，部分制度对“平等、公正”价值观呈

现不足。习近平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

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15](p.77)然而，当

前部分法律法规对公平、正义的呈现明显不

足。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未能遵循量能课税基

本原则，“分类所得”的计税方式无法客观反映

纳税人的经济应税能力，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与

个税构成变动趋势相反。[16](pp.27-31)房产保有阶

段的房产税对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一律

免征，①加剧了居民对财产占有的分化，抑制了

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十二五”期

间，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

网。[17](pp.3-4)但各类社会保障措施在区域、群体间

以及城乡间都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

差距又加大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改善和

保障民生理应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

（三）部分法律法规对公民价值准则保障

不足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是

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法律法

规理应对公民行为准则的确认、传播与促进发

挥强大的制度力量。然而，目前法律法规对于

道德准则保障的不足多有显现。

首先，爱国价值观保障不足——以关于侮

辱英雄烈士行为的法律规制为例。爱国，是公

民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以及热爱的情感，

法律通过要求公民维护国家共同体荣誉和繁

荣的行为规范来弘扬这种道德，并对伤害国家

荣誉或利益的行为予以处罚。近年来，通过网

络、书刊等形式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

士进而歪曲历史的案例逐渐增多。对此类事

件的法律介入涉及死者人格权保护。我国相

关法律诉讼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并作出

过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1年施行

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

问题的解释》，对于侵害英雄烈士荣誉的行为，

也就是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且侵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情况下，请求权和诉权主体可为死者近

亲属。可是，司法解释文件只规定了死者“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利益”，并不承

认死者的人格“权利”，也没有引起相关法律保

护的足够关注，纵容了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

方式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行为。

其次，友善价值观保障不足——以关于见

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补偿完善为例。见义勇为，

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

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

争或者抢险的行为。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理

性介入与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爱国、诚信”等

要素的培育密切相关。大量案例中存在见死不

救的冷漠以及“好人得不到好报”的疑虑。在较

长时期内，我国对于见义勇为人损害赔偿的主

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23条。②据此，对于见义勇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限定在私法范畴，形成了“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为主，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为辅”的调整模式。

见义勇为人的损失补偿受制于侵权人及受益人

的诚信及偿债能力。法律介入应充分关注见义

勇为的“社会善举”属性，并在社会上形成有限

利他的风气，培育崇德向善的价值观。

再次，诚信价值观保障制度缺失。虚假广

告、制假售假等行为，不仅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干扰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而且是对社会主义诚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年)。
②即“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

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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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价值观的严重伤害。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雏形初现。不过，相关法律法规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
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法律 25件，修改法律 12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

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46件/次，作出法律解

释 9件。”[18]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取得成

效。同时，司法机关在争议裁决过程中也事实

上发挥着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功能。

（一）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准则：以法治国家

建设为宗旨

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不能伤害到法治

国家准则，在实践路径上必须遵循三个基本要

求：一是坚持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法治理念的

首要内容是法律至上，不论是道德、党纪、政策，

还是风俗、教规，都不能超越法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不能冲淡、减损、破坏或者替代法

律，切忌颠倒法律或道德之间的主次关系，必须

维护法律的至上地位，必须有助于推进依法治

国方略。”[19]二是把握核心价值观介入法律的尺

度。法律的责任是将道德或不道德行为控制在

社会基本秩序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虚拟的道德

标尺度量，道德可以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

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

界作为出发点，义务的道德则是最低出发点。

义务的道德确立了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

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其表

达方式通常是‘不得……’，‘应该……’。”[3](pp.7-8)

显然，义务的道德恰恰是法律义务的规则表达

形式。如果法律对行为人施加了难以企及或难

以考量的美德义务，有可能导致法律的泛道德

化，最终让法律规则失去可执行性和权威性。

三是以科学立法确保“良法”品质。“良法”的形

式品质，包括符合立法文本的逻辑严谨、明确

易懂、不溯及既往等。“良法”的实质品质，关键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包括法律对

自由平等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及对人

权的保障等。科学立法是良法品质的保障路

径，即根据核心价值观入法的部署，以问题为

导向选择立法项目，分析特定领域内法律与政

策、党纪、习惯等社会调整手段的配合，比较以

法律和其他规范调整特定问题的成本与效果，

健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关注

人民群众对立法的反应。

（二）根据核心价值观的需求确立立法重

点领域

党中央于2018年5月颁布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规定了

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制度……二是坚持和巩固人民主

体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

三是发挥先进文化育人化人作用，建立健全

文化法律制度……四是着眼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完善民生法律制

度……五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严格

严密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六是加强道德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

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20]尽管重点领域已经

确定，但在具体实践中须注意，国家的立法资

源和社会承载能力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选择

立法项目时必须根据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现

实问题为导向，分析和评估立法的经济和制度

成本，确立法律立、改、废的最佳时机和优先顺

序。而且，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与具体法

律部门的特殊价值需求协调，促使法律有效回

应新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形式选择：原则或

规则

从内部视角来考察法的有机构成，通常认

为法有三大要素，即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

律原则。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是规定法律权

利义务及责任的准则，是法的主要构成要素。

法律原则是政策性、基础性、综合性原理，是法

律行为、程序、裁定的方向性准则。核心价值

观进入立法修法时，需要协调法律与道德的调

整限度，选择合适的承载形式，确保法律的可

操作性，达到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一是可充分利用目的性条款和原则性规范。

与时俱进的立法都善于利用目的性条款和原

则性规范，放松对“规则之治”的恪守，积极回

应道德要求。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高度契合了

法律原则在制度构建中的本源性、基础性及指

导性地位。法律原则既是法的构成要素，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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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一般道德意识和准则，适用情形比规则宽

泛。二是可使用法律规则的谨慎要求。法律规

则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

分构成，分别规定规则的适用前提、人们的权利

义务以及行为要承担的后果。核心价值观如果

以规则渠道入法，在立法技术上尤其需要考虑

法律与道德在调整范围上的界限与合作。立法

对行为模式的义务设定具体，评价标准明确，做

到可预测、可操作，将道德语言转换成法律语

言，避免执法和司法环节的主观擅断给守法所

带来的无所适从。对后果模式设定科学，奖惩

适度。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幸

福，当其融入法律规则时，凡是能够通过正向激

励的场合，就不宜强制使用惩罚措施。

（四）核心价值观入法的方法适用：贯穿法

律的立、改、废、释全过程

首先是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融入。一是将

核心价值观载入立法目的条款。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 年 3 月通过）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
年 12月通过）的立法目的条款包括“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中的第4—9条鲜明

地体现了平等、公正、诚信、弘扬公序良俗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第 183、184条强化

了诚信、友善的价值观。第 183条将接受他人

善行义举后的感恩道德上升为法律义务，第

184条被称为“好人法”——“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而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该条化解了“老人倒地扶不扶”这

样的救助风险，阻止了针对见义勇为人的讹

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2017年 9月通

过）以及《中华人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年 4月通过）的立法目的条款包括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立法明文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倡导内

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
月通过）第 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

进法》（2016年 11月通过）第 36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11月通过）第6条
及第 9条等。三是大量新法虽然没有使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但以专门条款表达

了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2015年12月通过）等。

其次是核心价值观的修法融入。“改”指根

据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和现实需求对既有法律

法规的变更、删减或补充。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15
个统筹修改法律的决定，涉及修改法律 95件/
次。[18]2015年修订的《教育法》明确提出：“教

育应当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1]2017年《国务院关于

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4号），其中一条修改

内容是：起草行政法规，应当符合“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通过）第24条宣告：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13]有些法律法规的修订没有明文使用“核

心价值观”概念，但充分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精

神。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修订的部分条款充分体现了对传统家庭伦

理的回归。2018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体现了

对和谐、法治、平等等价值观的追求。为了遏

制诚信缺失的社会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2017年 1月通过）重点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信用惩戒。《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

于 2018年 7月的修改稿首次明确强化了捐赠

允诺对于允诺人的法律强制力，减少“捐赠秀”

的不诚信现象。此外，对于明显不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或者明显滞后于时代要

求、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正在通过法定

程序予以废除。例如，2018年 3月，国务院公

布了对 18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的修改和对 5
部行政法规的废止，其中包括废止《劳动教养

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对

于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的废除，彰显了我国

在法治建设及人权保护事业方面的进步。

再次是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融入。鉴于司

法裁决对权利义务及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有

力地发挥着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执行公共

政策的作用。司法机关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制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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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工作文件；二是发布典型案

例；三是各级法院在司法裁判中明确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将其中的特

定要素融入有执行力的裁定中；四是司法解释

或司法判决虽未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术语，但事实上阐述核心价值观精神，并助

推相关立法。

根据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板块的

检索（检索时间截至 2018年 8月 19日），1162
份司法裁决书中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关键词，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知识产权、国

家赔偿等多方面的诉讼。案例解读表明，法院

所践行的价值观要素大致包含以下目标：一是

保障国家及民族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英雄人物人格利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属于

此类。[22]法院认为，英雄人物所承载的是“民

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社

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①二是促进社会团结

及良好风尚。三是保障个人权利，主要是在一

些行政诉讼、劳动诉讼中法院裁判对于行政相

对人及劳动者权利的倾斜性保护。

司法裁决对核心价值观的融入符合政治

哲学中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理论，即国家首先

要解决“秩序、保护、安全、信任以及合作的条

件”。[23](p.3)同时，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

法实践，司法活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或困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以“三个倡导”的形式从国

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要素本身存在有机联

系和内在统一性，司法裁判难以按照党的十八

大报告对价值观要素的主体分类进行援引。例

如，“诚信”属公民个人的价值准则，在判决实践

中，“诚信”也是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要求。②还有

些司法判决只是笼统裁定“与核心价值观背道

而驰”，但难以指明案例中哪种行为背离了核心

价值观的何种要素。③实践中的问题对于核心

价值观理论及其入法推进带来新的完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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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 of farmers; and establishing the publicity network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on and appeal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farmers. (Gao Fei)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alistic Need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of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Theoretical Basis, Realistic Need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of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Laws and Regulations：：As the common spiritual
pursuit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guida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ocialist core values runs parallel with the values of socialist law in spiritual
integration to a great extent. To integra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laws and regulations may facilitate the recognition, publicity,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values. Core values lead the direction and quality of legislation and provide spiritual moti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mpli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However, our current legal system are still insufficient for the guidance, practice and guarante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laws and regulations shall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the supremacy of law”and“scientific legislation”, select the key areas of legislation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olving problems, make full use of clauses with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ensure the exercis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ass the core value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amendment, repeal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s.(Chen Rong)
On the Ecology of the Arts in a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LiteratureOn the Ecology of the Arts in a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Literature：：Mainstream literature mainly refers to novels, movies, TV
dramas, dramas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that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reflec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its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and supported by national departments of ideology. That the new era requires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lies in“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socialism”and“Chinese characters”. The plights of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in new times ar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people”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ocialist factors are contained and suppressed by capitalist fact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tity i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s.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It can be
started from three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ntity, authors and the people; forming the narrative pattern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al; and constructing a new era of socialist cultural log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Zi-jie)
Researches o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us Quo and a ReflectionResearches o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us Quo and a Reflection：：Driven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have made new progress and presented
new look in recent years. With rereading the original works of Marxism, the profound essence of basic principles and propositions are highlighted in a new
context, and misreading is gradually eliminated. Studies of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is thriving from general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reflection
and synthesis; local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are undergoing a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from“sincizing”to“possessing Chinese features”, a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ecomes an expectation of the times.However, we shall be alert to the problems that theories run separated from
practice and that they lack sufficient theorization. It is also urgent to enhance the communist belief of researchers.(Zhang Yong-lu)
On the Challenge to Marxist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mong Ar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On the Challenge to Marxist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mong Ar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es are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cultural trends and multi-faceted values, the receding education on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es, and the lack of Marxist conviction in
recent years, negative effects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 educational guidance of undergraduates. Analyz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s to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es and the latter’s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art undergraduat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irm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es, cultivate distinguished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and facilitate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s. (Shen Shu-zheng and
Wang Dan)
On Further Elev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urriculumOn Further Elev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urriculum：：In recent years, Shanghai has implemented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mely categoriz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course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promoting the reform in the aspect of contents 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ology, teacher team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successively launching a series of courses such as“Great Country Strategy”,“Governance Politics”and“Chinese Wisdom”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course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to“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educ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that the whole nation and all circles
are engaged in in-depth studying,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sing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CCPC,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sure to usher
in a new era with further exploration of“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education”. Its 2.0 version shall seek new breakthroughs in four directions: boundary
expansion, contents enrichment, comprehensive synergy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to have ideological education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ith sustaining
vitality. (Sha Jun)
A Review of Marxist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and TheoriesA Review of Marxist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and Theories：：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yielded comparatively abundant
researches on Marxist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and theories. Focuses on“introducing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nsuring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the central task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lies in developing productivity”,“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to state
administration”,“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on”, and“reform on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n Marxist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and theories with a critical review. In response to the new demand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n deepen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cademic circles shall further the
areas of“research methodology, critical reference, realistic obser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rela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to promot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o better serve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new era.(Liu Hua)
The Chan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Destinies of China and AmericaThe Chan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Destinies of China and America：：The 21st century is a new era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surpasses the
Western-style“clash of civilizations”towards diverse civilizations and symbiosis to launch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way of civilization and new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a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leading the world and practicing it; the US pushes“the
United States first”, which runs rampantly and messes up the world. Historical trend is enormous and powerful and China and the US face different historical
destinies.(Yu Zheng-liang and Zhang Jian-hui)
On Xi Jin-pingO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s Thoughts on the““Common ValuesCommon Values””of All Mankindof All Mankind：：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of all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rough the correct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The“common value”of all mankind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art in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and embodies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outstand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common value”thought, comprehensively grasp its basic spirit, uphold and abide by its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and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practice, so as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thought, jointly build up new partnership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Mu Fei, Chen Yan-pu, and Chen Min)

（翻译：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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